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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務部特別聲明報載法務部特別聲明報載法務部特別聲明報載法務部特別聲明報載「「「「培德監獄換人為阿珍培德監獄換人為阿珍培德監獄換人為阿珍培德監獄換人為阿珍」」」」云云云云云云云云絶絶絶絶非事實非事實非事實非事實    

針對聯合晚報 1月 27 日 A7 版報導「國民黨立委邱毅上午爆料民

進黨立院黨團總召柯建銘喬好人事，讓典獄長和培德醫院的醫生都是

自己人，以便為吳淑珍發監事宜護航」、「柯建銘和曾勇夫交換條件，

把鄭榮豪破格調往台中監獄，就近照顧吳淑珍」云云，此報導與事實

不符，法務部特別澄清聲明如下： 

一、經查矯正署於 100 年 1月 1日成立，矯正署因有副署長、主任秘 

書及典獄長退休等職缺帶動監所首長聯務調整；鄭榮豪典獄長係

中央警官學校獄政系 40 期畢業，資歷完整，表現優異，經通盤

考量循往例調台中監獄，且此次監所首長調動係於 99 年 11 月即

開始啟動，99 年 12 月 21 日即發佈人事命令，公佈調動名單及

地區，而有關吳淑珍女士執行入監案件，高雄地檢署向法務部申

請跨區執行係 100 年 1月 24 日始核准，兩者時間差距一個多月，

兩件事情完全無任何關連。 

二、台中監獄培德醫院成立於 92 年間，並於 93 年開始即由中國醫藥

學院醫護人員團隊進駐支援迄今，期間長達 6年多，歷經四、五

任典獄長，中國醫藥學院醫療團隊支援台中監獄培德醫院係長久

以來之監獄、醫院合作關係，絕非法務部替吳淑珍發監鋪路。 

三、吳淑珍女士發監執行乙案，法務部一向秉持由管轄之檢察署

依據法律規定公正處理，絕無交換條件，更無為吳淑珍發監執行

乙案破格調動典獄長之事，為免社會大眾誤會，特此澄清。 


